


	项目编号
	


贵州商学院2025年度校级教改项目

立项责任书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校级教改项目          

项目负责人：                            

所在部门（盖章）：                        

    填表日期：       2025 年 10月 9 日                
贵州商学院教务处

2025年9月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责任书系贵州商学院校级一流项目立项建设内容的承诺。

2．责任书必须依据项目申请书和评审反馈意见认真、如实填写，原则上不得变更内容。如发生变化，项目负责人应当书面报告原项目立项审批单位，经其批准后方可修改。

3．项目立项后，经费管理参照《贵州商学院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修订）》（黔商院发〔2022〕22号）执行。

4. 预期成果形式包括：教材、论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著作、电脑软件及其他形式。成果形式为其他形式的，应具体写明成果形式内容、且该成果形式应具有可量化性与考核性。

5.所有项目研究成果，在正式出版或公开发表时，署名“贵州商学院”，标明项目资助名称及编号，凡未标明的成果不得列入项目结题成果。要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正式出版的教材、研究总结报告等须完成《贵州商学院拟申报项目、拟发布学术成果、重大选题和意识形态审查表（2022版）》的审查。

6．本责任书以Word文档格式录入。用A4纸打印，一式二份，双面打印并于左侧装订成册，按规定日期报送贵州商学院教务处。

承  诺  书

1.科学设计项目建设研究方案，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如期完成项目预期建设目标，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2.严格按项目申报书及本承诺书进行项目建设。按要求取得项目申报书和本承诺书中在各研究节点取得的项目预期成果，主动接受项目验收部门组织的中期检查、动态管理、结题验收；

3.维护学术尊严恪守学术道德。研究过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研究成果，杜绝伪注、伪造、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

4.保证经费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并对此负责。按照《贵州商学院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修订）》（黔商院发〔2022〕22号）及本承诺书的经费预算表要求进行经费开支，不得以各种形式虚报、瞒报项目经费；

5.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专利、软件、数据库等均明的标注“贵州商学院2025年度校级教改项目”，标明项目编号。有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责任书与“项目管理平台”上提交的责任书内容完全一致。

项目负责人签名（手写）:

2025年10月9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姓名
	

	主要参与者姓名（按参与顺序填写）
	

	立项经费（单位：万元）
	1
	建设周期（单位：年）
	1

	立项建设时间
	2025年10月9日
	结题完成时间
	2026年10月8 日

	二、预期研究成果

	研  究  成  果
	序号
	研究阶段（起止时间）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承  担  人

	
	
	
	
	
	

	
	
	
	
	
	

	
	
	
	
	
	

	
	
	
	
	
	

	
	
	
	
	
	

	
	
	
	
	
	

	
	
	
	
	
	

	
	
	
	
	
	

	
	
	
	
	
	


	三、经费预算

	总经费（万元）
	其                中

	
	学院渠道经费（万元）
	其他（万元）

	1
	1
	

	序号
	预算经费开支科目
	总金额（万元）
	计算依据

	
	
	
	

	
	
	
	

	
	
	
	

	
	
	
	

	
	
	
	

	
	
	
	

	
	
	
	


参照《贵州商学院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修订）》
	四、教务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教务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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